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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方城县纪委、方城县监察局

通报独树镇“12•29”森林火灾事件
对相关责任人给予行政纪律处分
2009年12月29日晚，气象卫星监测到方城县境内发生森林火灾。南阳市人民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接到省人民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通知后，立即通知方城县人民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经查，火点位于该县独树镇戴岗村张庙自然村。当县办值班人员联系该镇值班电话时，该值班电话无人接听；联系该镇镇长余瑞平、分管副镇长田建立、值班副镇长杨铨时，三人移动电话均关机。在无法接通值班电话、无法联系到镇长和分管副镇长、值班副镇长的情况下，该镇只得由镇林站组织火灾扑救，最终将火扑灭。经查，本次火灾过火面积90亩。
2009年12月31日，中共方城县纪委、方城县监察局发出《关于对独树镇“12•29”森林火灾事件的通报》（方纪文〔2009〕170号），方城县监察局作出《关于给予杨铨行政警告处分的决定》（〈2009〉方监决字第15号）、《关于给予田建立行政警告处分的决定》（〈2009〉方监决字第15号），取消独树镇镇政府2009年度林业工作评先资格，对镇长余瑞平给予全县通报批评，并责成写出深刻检查；对分管副镇长田建立、值班副镇长杨铨给予行政警告处分。
中共方城县纪委、方城县监察局《关于对独树镇“12•29”森林火灾事件的通报》认为，这次森林火灾事故的发生，充分暴露出独树镇政府对当前森林防火工作存有思想麻痹、管理不严、工作不力等一系列问题，尤其是野外火源管理存在极大漏洞和隐患，教训极为深刻，必须依照《河南省森林防火责任追究办法》的规定，对相关责任人予以追究。该《通报》要求，各乡镇要深刻吸取此次火灾事件的教训，高度重视森林防火工作，举一反三，完善森林防火应急预案和保障措施，进一步加强对森林防火工作的领导，认真落实森林防火领导责任制，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强化野外火源管理，坚决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若由于失职失责，造成森林火灾事件发生的，将严肃追究有关领导的纪律责任。
方城县监察局《关于给予田建立行政警告处分的决定》和《关于给予杨铨行政警告处分的决定》认为，田建立身为分管林业工作的副镇长，杨铨身为当天值班副镇长，没有履行职责，致使扑火时机延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经县监察局长办公会研究决定，给予二人行政警告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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